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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办法》第九条第 1 款明确规定：“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

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涉及个人信息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

务。”通过对该条款以及相关规定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义务主体与责任主体不一致，由此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反思。要求某一主体承担某一责任，前

提需要该主体有相应义务。从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来源即其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密切关系出发，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与特点，阐明内容的生成实质上受到数据、算法、人机交互等众多因素的共同

影响，从技术层面指出立法者将承担内容侵权责任的主体归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基于其对数

据收集与算法设计具有较强控制力。然而，仅就这两方面的理由没有满足由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

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没有全面考虑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还涉及到服务使用者的影响以及服务提供者

对最终的内容生成起到的控制力有限的情况。对该条款的解读还应当回到法律文义解释上，这要求必须

透彻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两个关键词。相关规定对“服

务提供者”的定性不同，定性决定主体的法律地位，进而决定相关主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因此，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的认定是重中之重，《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办法》将其定性为“内

容生产者”，但是由于生成内容的控制力方面二者具有显著不同，使得将二者等同缺乏合理依据，进而

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缺乏正当性，立法者在制度设计上忽视其他主体尤

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通过“指令”对内容生成发挥的作用，进而只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全部

内容侵权责任缺乏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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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9, Paragraph 1 of the Interim Measures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clearly 
stipulates: “Providers shall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ducer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Where per-
sonal information is involved, it shall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fulfill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comparing 
this provision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of obligation and re-
sponsibility are inconsistent, thereby reflecting on the rational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service providers be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ducers of online information content. To 
require a certain subject to undertake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subject has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Starting from the source of service providers' obligations, that is,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analyze the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n-
erative AI technology, and clarify that the generation of content is essentially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data, algorithm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tc.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legislators attribute the subject of conten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to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based on their strong control over data collection and algorithm design. However, 
the reasons for these two aspects alone do not meet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a 
service provider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content producer, and do not ful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ervice user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content and the limited control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 has over the final content gener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rovision 
should also return to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which require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key terms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content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zations of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determin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ubject and thereby determine what kind of legal liability 
the relevant subject bears. Therefor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e Interim Measures for Generative AI Services categorizes 
it as a “content producer”, but due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ol of generated content, 
there is no reasonable basis for equating the two, and thus it is not justified to require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ntent producers. Legislators’ institutional de-
sign neglects the role of other subjects, especially users of generative AI services, in generating con-
tent through “instructions”, and thus only requires service providers to bear full liability for content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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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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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与此前公布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进行对比，针对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风险的义务与责任主体设定以及具体内容方面可以发现前者做出了部分更改，但部分保持不变。 
首先，对义务主体进行修改。《办法》第四条规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应当共

同遵守的五项义务，改变了《征求意见稿》第四条仅对提供者设置相应义务，并未对使用者做出任何限

制性规定。其次，在具体义务的规定上也做出调整。将《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四项义务要求即“利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修改为“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办法》考虑到服务提供者仅能确保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的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

性[1]，而由于算法技术与大型语言模型技术所呈现出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提供者无法控制生

成内容的真实性，且人工智能本身也不能验证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故将服务提供者保证生成内

容之真实准确性的严苛要求下降到仅要求提高生成内容在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的程度即可。再次，对责

任主体的设定保持一致。据《征求意见稿》第五条以及《办法》第九条可知，都将承担生成式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风险责任的主体规定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这意味着由双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履行保证义务，但当生成的内容风险涉及危害国家与公共安全、个人名誉、企业名誉与经济利

益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仅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应责任，排除了使用者对内容生成

承担责任。不仅如此，《办法》已经在具体义务方面考虑到了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内容控制力的欠缺问题，

但是在责任承担方面又不予考虑，直接规定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即要求其承担全部责

任。上述问题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是否具有

正当性。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首先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相应技术之间的关系来探讨

《办法》与《征求意见稿》将责任主体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原因；其次通过界定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来解读《办法》第九条第 1 款的含义；最后得出本文结论，即仅由生成

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者承担相应责任不具有正当性。 

2. 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的原因 

责任的产生源自对义务的违反，分析立法者将承担内容涉及侵权风险的责任主体规定为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原因，必须先厘清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负担义务的原因。显然地，这来

源于这一认定——服务提供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生成内容之间具有紧密联

系，即由于内容直观来看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因此由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类技术与服务的主体来承担

内容责任是最合适不过的。然而，若要将具体原因分析透彻，则有必要深入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

原理与特点，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技术层面探讨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责任是否具有一定合理性。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性 

《办法》给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定义，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

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技术的应用模型，其算法框架是基于“生成式

预训练转化器模型(GPT)”而实现生成式的内容输出，本质在于利用预训练语言模型和人类反馈的强化学

习(RLHF)，对给定指令输出最适当的内容[2]。以 ChatGPT 为例，其采用的是大规模语言模型预训练的技

术方式来实现文字内容的自动生成。 
具体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发生改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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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之所以能自动生成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内容是建立在数据收集和算法设计的前期工作基

础之上，人工智能对采集到的庞大数据进行分析，自主识别、分类和处理任务，得以实现内容生成，且

生成的内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甚至同一使用者输入相同“引导词”，ChatGPT 输出的内容都有所不

同。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无法预测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参与，与传统人工智能

技术区别开来，正因如此也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控制的难度。 
其二，影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因素增多。在传统网络环境下，网络信息内容完全由内容生产者制

作、复制、发布，直接影响内容的生成，服务提供者(这里指网络平台)仅为其提供帮助，居于辅助地位。

然而，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内容生成的因素包括大数据、算法、使用者等。前两个因素可以

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来控制，但是也不能完全忽略使用者在生成过程中起到的地位。况且，根

据第一个特性，由于技术原理已然发生改变，即使服务提供者可以控制数据收集与算法设计两个因素，

也可能会出现生成内容风险问题。 
其三，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的原因认定困难。综合前两个特性，由于算法复杂性带来的算法黑箱

问题以及内容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了人工智能生成涉及侵权问题的内容究竟源于何

种因素，在现有技术层面下难以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内容侵权问题不可能只归结为上述提到的任何单

一因素，尤其是在不同情形下，也许是算法的设计问题(包括算法偏见)发挥了关键性影响，也有可能某些

用户规避了算法预防机制，有意引导 ChatGPT 生成一些歧视性内容。 

2.2. 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的直接依据 

前文已经指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中，大数据是内容生成的基础资源，算法是分析、

加工以及处理前者的技术手段，共同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最终输出的内容。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可以在数据收集与算法设计两个前端环节(也包含对算法进行修改和更新)发挥控制作用，也这是立法

者将内容责任归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直接依据。 

2.2.1. 数据收集方面 
服务提供者通过收集和筛选庞大复杂的数据，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预训练和优化训练。要知道，

数据的真实与准确性对于设计人工智能和构建语料库模型的成功至关重要，乃至影响最终生成内容的呈

现。而在纳入初始语料库时，只有服务提供者才能对其进行把控与选择。服务提供者知道哪些数据可以

被合法合规使用，哪些数据不可以被使用，否则可能产生侵权风险，相应的甄别责任就需要由服务提供

者承担，很显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其他主体没有相关权限对于初始数据的合法性进行把控和监管。 

2.2.2. 算法设计方面 
据前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基于深度神经网络，通过预训练、优化训练大规模的数据集，学习抽

象出数据的本质规律和概率分布，并利用生成模型生成新的数据，根据使用者的指令，最终输出最优化

内容[3]。 
针对算法设计方面，由于这一模式——“模型设计 + 数学规则”构建的算法具有高度技术性和复杂

性[4]，导致非算法专业人士尤其是普通公众，无法掌握或理解算法的运行和决策原理。更不必说，算法

“黑箱”的技术壁垒使得非算法专业人士无法判断服务提供者在此方面是否存在过错，这足以影响对服

务提供者能否依据过错责任归责[5]。据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决定算法的关键，则其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生成内容的合法合规性与价值取向，由此产生了提供者在算法设计方面的注意义务，进而

需要承担内容侵权责任。 
然而，仅就这两方面的理由没有满足由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没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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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虑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还涉及到服务使用者的影响以及服务提供者对最终的内容生成起到的控制力

有限的情况。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 

《办法》第九条第 1 款明确指出，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对该条款的理解

应当从“服务提供者”和“内容生产者”两个概念入手，实质在于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

律地位。 

3.1. “服务提供者”定位模糊 

“服务提供者”这一概念在《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与《办法》中均有明确定义。前者将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定义为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组织、个人。后者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定义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个人。

但从上述定义中无法准确得出二者对“服务提供者”的定性是否一致的结论，还需要结合服务提供者责

任与义务的相关规定。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七条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承担信息安全主体责任，第八条、第十条、

第十二条针对深度合成的内容对服务提供者规定了事前审核、事中标识、事后投诉的各项义务。该规定

实际上是将服务提供者定性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通俗理解为内嵌了类似 ChatGPT 等深度合成技术的

网络平台。而在《办法》中已经明确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即

将其定性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属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有“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的

概念，即“制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 
显然地，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对于生成内容侵权所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前

者自身并不生产内容，而仅为内容生产者或服务使用者生产、发布或传播深度合成内容提供服务，因此

其不是承担内容责任的直接责任人，但是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规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平台”略有不同，前者不仅具有“通知–删除”义务即在收到合格通知以及明知或应知侵权时应当采取

必要措施制，还应当履行前述《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否则承担侵权责任。而内容提供

者自身直接制作、复制或发布了侵权内容，是内容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由此，两项法规基于对“服务提供者”的定位不同，要求其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但是，《征求意见

稿》第十五条与《办法》第十四条均对服务提供者规定了诸如“发现违法内容，应当及时采取各种阻止

措施”的义务，而“发现–阻止”的义务模式要想发挥实质作用，只能适用于网络信息平台这类主体，当

其主动发现或被用户举报违法内容时，只要履行了法定阻止义务，就不再承担法律责任。而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内容生产者责任，一旦发生生成内容造成侵权损害，其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无论是否采取了及时停止或阻止措施，“发现–阻止”机制就失去了其激励性的意义[6]。 
因此，《办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即要求其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又规定了类似网络信

息平台的相应义务与责任，究竟是将服务提供者认定为直接责任人还是间接责任人仍尚不明确。 

3.2. “服务提供者”不能被认定为“内容生产者” 

上述内容实际上是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认定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为前提进行讨论的，

笔者将对该前提进行反思，即服务提供者与内容生成者能否等同？ 
前文已经指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是指制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而《办

法》中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定义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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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的是其自动生成的内容，例如，在 ChatGPT 场景中，用户

通过输入特定指令，由 ChatGPT 自动生成相应的内容，实质上就是由服务提供者 OpenAI 公司提供，而

非用户上传。在形式上，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内容已经与人类创作的内容无异，因此，服务提供者所做

的工作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相当，由此，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

者责任具有“合理依据”。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在实质上具有显著不同。核心在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并不是直接的内容生成者，而是通过复杂的算法设计间接地影响内容的生成。这一

间接性影响体现出二者对于生成内容的控制力具有显著区别，从而导致对其划定侵权责任时应当适用不

同规则。 
具体来看，应当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人工智能生成不同内容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

服务提供者内部具体到技术开发者，由他们设计算法和训练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能力，不同于传统人工

智能技术——直接从机器内部具有的大数据库直接提取出来以回答使用者的问题，在此阶段，生成式人

工智能与早期人工智能的区别就是前者具备了“机器学习”的能力。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经

修订的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议题文件》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自主生

成的”均是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由人工智能生成产出 1。而“没有人类干预”与“直接决定”具有

互斥性，因此，一旦人工智能开始运行，不断生成海量内容并且因人而异，事实上就脱离了服务提供者

能够直接决定的范围，服务提供者甚至无法预测人工智能需要生成何种内容，其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联

系仅停留在设计与更新算法、修改和弥补漏洞等技术层面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中间通过“自主生成的算

法”隔断开来，无法达到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由于自身直接制作和上传网络信息内容以至于能完全控制

何种内容出现的控制力标准。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并不当然是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则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信

息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只能是一种法律拟制。但该法律拟制在笔者看来不具有正当性，其在生成内容

的侵权责任主体划定上剔除了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 
在事实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后输出的具体内容施加影响的并非只有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

可以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下达各种“指令”从而影响生成内容，甚至直接影响内容的生成与修改。再

次以 ChatGPT 生成物举例，使用者下达一个“制作著作权法的教课提纲”指令，ChatGPT 随即生成一个

提纲；使用者继续下达“将提纲缩短至 10 课时”指令，ChatGPT 生成一个按照要求修改好的提纲。我们

可以看出，人对 ChatGPT 下达的指令其实更类似于一种修改意见，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

二款，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

ChatGPT 面对人类的一次又一次要求，按照“文字接龙”的方式进行修改。当然，具体修改哪些内容以

及如何修改等都是由 ChatGPT 自主把握。 
综上所述，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还是服务使用者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间都不具有紧

密联系，仅产生间接性的影响，承担内容生产者之直接责任不具有正当性，而且仅将内容侵权归责给单

一主体——服务提供者也不具有合理性。 

4. 结论 

本文首先从技术层面指出立法者将承担内容侵权责任的主体归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基于

其对数据收集与算法设计具有较强控制力。然而，仅就这两方面的理由没有满足由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

生产者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没有全面考虑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还涉及到服务使用者的影响以及服务

 
1WIPO/IP/AI/2/GE/20/1 REV. Revised Issues Pape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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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对最终的内容生成起到的控制力有限。 
其次，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方面，分析得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办法》

将其定性为“内容生产者”，但是由于生成内容的控制力方面二者具有显著不同，使得将二者等同缺乏

合理依据，进而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内容生产者责任缺乏正当性，立法者在制度设计上

忽视其他主体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通过“指令”对内容生成发挥的作用，进而只要求服务

提供者承担全部内容侵权责任缺乏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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